                               報名表                  收件日期:  年  月  日
	1.姓名
	(簽名視同已詳閱公告及下方所有資訊)
	2.學號
	

	3.系年班
	系     年級
	4.手機
	

	5.E-MAIL
	

	6.申請人確認勾選
	□符合113學年度入學之並行學系非師資生 

	7.申請人確認勾選
	· 符合成績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65分(含)以上或班級排名前50% 且前一學期操行85分以上
· 已附上成績單,並已劃記符合標準的學業平均

	8.甄選項目
項目一或項目二
(請擇一勾選)
	□項目一:
★入學後參加全國或國際各類學術才藝技能競賽獲獎者
★(原則以個人比賽前六名或團體比賽前三名列入考量，並依名次或得獎次數擇優錄取)
	佐證資料:
檢附入學後參加全國或國際各類學術才藝技能競賽獲獎獎狀或證明等

	
	
	獲獎明細(請電腦繕打,詳列以下項目,並提出證明)

	
	
	參賽時間(民國年/月/日)
例如:民國110年10月10日
	競賽名稱
	團體賽或個人賽
(請勾選)
	名次
	備註
(無則免填)

	
	
	範例:民國  年 月  日
	
	□個人賽(□有符合前6名)
□團體賽(□有符合前3名)
□個人賽(□未符合前6名)
□團體賽(□未符合前3名)
	
	

	
	
	民國  年 月  日
	
	□個人賽(□有符合前6名)
□團體賽(□有符合前3名)
□個人賽(□未符合前6名)
□團體賽(□未符合前3名)
	
	

	
	
	
	
	
	
	

	
	□項目二:
★有特殊貢獻或傑出表現者：個案由審查委員審查通過或投票同意。

	佐證資料:
特殊貢獻或傑出表現之相關獎狀及證明等

	
	
	特殊貢獻或傑出表現明細(請電腦繕打,詳列以下項目,並提出證明)

	
	
	特殊貢獻或傑出表現時間
(民國年/月/日)
例如:民國110年10月10日
	特殊貢獻或傑出表現事項
	備註(無則免填)

	
	
	民國  年 月  日
	
	

	
	
	
	
	

	[bookmark: _GoBack]9.檢附資料： 件數      件。

	
10.提醒報名同學：以下敬請詳閱和勾選
□我已詳細閱覽過本系開課系統表及教育專業課程/專門課程等選課擋修限制。
□我已攜帶成績單，主動諮詢學系有關教育學分選課規劃(我已知悉：二次遞補者，與首次甄選上學系師資生者，兩者修課進
  度有異；我仍需按照課程邏輯規劃選課，若不符合修課邏輯順序，將無法採認學分；並有延畢之情形)。

務必於報名前及錄取後選課期間，均主動諮詢系辦。
◆學生簽名：



(下方核章完畢，再由報名者送交到行政大樓7樓課程組)
◆系辦承辦：                                 ◆  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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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表                       收件日期 :   年    月    日  

1. 姓名  ( 簽名視同已詳閱公告及下方所有資訊 )  2. 學號   

3. 系年班  系       年級  4. 手機   

5. E - MAIL   

6. 申請人 確認勾選  □ 符合 11 3 學年度入學 之並行學系非師資生    

7. 申請人確認勾選  □   符合 成績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 65 分 ( 含 ) 以上或班級排名前 50%  且 前一學期操行 85 分以上   □   已附上成績單 , 並已劃記符合標準的學業平均  

8. 甄選項目   項目一或項目二   ( 請 擇一勾選 )  □項目一 :   ★ 入學後參加全 國或國際各類學 術才藝技能競賽 獲獎者   ★ ( 原則以個人 比賽前六名或 團 體比賽前三名列 入考量，並依名 次或得獎次數擇 優錄取 )  佐證資料 :   檢附 入學後 參加全國或國際各類學術才藝技能競賽獲獎獎狀或證明等  

獲獎明細 ( 請電腦繕打 , 詳列以下項目 , 並提出證明 )  

參賽時間 ( 民國 年 / 月 / 日 )   例如 : 民國 110 年 10 月 10 日  競賽名稱  團體賽或個人賽   ( 請勾選 )  名次  備註   ( 無則免 填 )  

範例 : 民國    年   月    日   □個人賽 ( □有符合前 6 名 )   □團體賽 ( □有符合前 3 名 )   □個人賽 ( □未符合前 6 名 )   □團體賽 ( □未符合前 3 名 )    

民國    年   月    日   □個人賽 ( □有符合前 6 名 )   □團體賽 ( □有符合前 3 名 )   □個人賽 ( □未符合前 6 名 )   □團體賽 ( □未符合前 3 名 )    

     

□項目二 :   ★ 有特殊貢獻或 傑出表現者：個 案由審查委員審 查通過或投票同 意。    佐證資料 :   特 殊貢獻或傑出表現之相關獎狀及證明等  

特殊貢獻或傑出表現明細 ( 請電腦繕打 , 詳列以下項目 , 並提出證明 )  

特殊貢獻或傑出表現時間   ( 民國年 / 月 / 日 )   例如 : 民國 110 年 10 月 10 日  特殊貢獻或傑出表現事項  備註 ( 無則 免填 )  

民國    年   月    日    

   

9. 檢附資料 ：   件數        件。  

